长春市朝阳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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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根据长春市朝阳区委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朝阳区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凡来朝阳区投资兴业者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享受如下方面的优惠政策 一、属于高新技术产
   根据长春市朝阳区委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朝阳区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凡来朝阳区投资兴业者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享受如下方面的优惠政策　　一、属于高新技术产业、汽车零部件加工业、粮食深加工及规模超过3000万元的项目可优先进入长春工业经济开发区（下称开发区），并对企业建设用（收费标准为145元/每平方米）给予15%-20%的优惠。　　二、对规模大、效益好的企业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开发区城市配套费(共7项，收费标准为150元/每平方米)给予10%-40%的优惠。　　三、凡是到开发区投资办企业，前置手续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协助办理到位；水、电、气由开发区负责直接接到企业现场。除国家法定的收费项目外，开发区不再向企业收取其它费用。　　四、在开发区开办企业，自投产之日起，其所得税由开发区按本级财政入库数的50%，返还企业3年。　　五、凡是落户开发区的企业，享受省级开发区税收政策待遇。　　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受比例限制，计入管理费用。　　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，增长幅度在10%以上的企业，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%抵扣应税所得额。　　企业进行技术转让，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培训所得，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，暂免征收企业的所得税；超过30万元的，超收部分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。　　企业为验证、补充相关数据，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、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进行中间试验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，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%-50%。　　六、在开发区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外埠投资人，根据本人意愿，由开发区负责解决其家属的户籍及子女的择校入学问题。　　七、对新办服务型（或商贸）企业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%（含30%）以上的，并与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，经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3年内免征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（商贸企业不免此税种）、城市维护建设费、教育附加费和企业所得税。 企业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不足职工总数30%的，但与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，3年内按计算的减征比例减征企业所得税。减征比例=（企业当年新招用的下岗失业人员÷企业职工总数×100%）×2。　　八、凡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在朝阳区的民营企业，从金融单位取得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，并用于区内企业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，区财政给予1%-2%的贴息。　　九、属于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，经长春市科委认定后，可从区科技三项费用中给予0.5的贷款贴息。　　十、凡落户开发区、在朝阳区属地纳税、年实现全口径税收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 按照完成数额进行排序，由区委、区政府颁发奖牌。对排在前10名的企业，颁发具有一定价值的纳税贡献突出奖奖牌，每年在全区通报；税收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按所交税额（营业税、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之和）区留用部分的5%-10%予以奖励，当年决算后兑现，奖金由区财政支付。　　十一、对投资规模大、效益前景好的企业可一事一议，给予进一步的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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